


解读《陇川县2021/2022年度蔗糖生产
工作安排意见》

     2021年10月29日，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了《陇川县2021/2022年度蔗糖生产工作安排意见》（陇办通﹝2021﹞56号），为便于各级各部门更好地理解《陇川县2021/2022年度蔗糖生产工作安排意见》，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背景意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省、州关于农业农村工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家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德宏现场办公会“全链条重塑蔗糖产业”要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遵循“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农民参与”工作方针，按照“稳定面积、良种良法、节本增效、持续发展”总体要求，扎实推进蔗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陇川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
二、目标任务
（一）目标任务。2021/2022年度全县甘蔗收获面积30万亩，甘蔗农业总产量165万吨，工业入榨量150万吨，食糖产量20万吨。
（二）甘蔗种植任务。全县下达新植（含翻种）甘蔗面积10万亩，其中：水田蔗6.315万亩、旱地蔗3.685万亩（见附件1）。
三、主要政策
（一）国家补贴政策
云南省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政策：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新植面积每亩补贴350元，机械化深翻开沟作业每亩补贴170元，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每亩补贴20元，机械化中耕培土作业每亩补贴25元，机械化联合收获作业每吨补贴30元，机收甘蔗运输每吨补贴15元，蔗叶机械粉碎作业每亩补贴20元。2021/2022年度，下达陇川县补贴资金7172.3万元。
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贯彻落实云南省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德政办函〔2020〕31号）文件要求，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陇川县2021/2022年度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基础数据收集整理，表册上报、入户签字，全部由制糖企业完成。村委会、乡镇（农场）、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审核。
（二）县政府支持政策
1.安排乡镇（农场）甘蔗生产工作经费。其中：乡镇（农场）完成当年冬春甘蔗种植任务，按每亩10元的标准拨付工作经费；甘蔗入榨工作经费，每入榨1吨甘蔗拨付1元，按乡镇（农场）甘蔗入榨量兑付。甘蔗生产工作经费，从蔗糖生产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
2.从蔗糖生产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的蔗叶综合利用补助资金。
3.安排县甘蔗生产督导组工作经费10万元，从县财政预算列支。
4.开展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工作经费20万元，从县财政预算列支。县级留20%，下拨乡镇（农场）80%。
5.安排甘蔗秸秆禁烧工作经费30万元，从县财政预算列支。县级留10万元，下拨乡镇（农场）20万元。
6.县级财政足额预算安排《云南省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县级配套补贴资金。
7.县财政继续预算安排甘蔗农业保险配套资金，确保甘蔗农业保险工作有效开展，切实保障蔗农利益。2021/2022年度，全县甘蔗政策性保险面积26万亩。
（三）甘蔗收购政策
按照全省甘蔗收购价格形成机制和全州蔗糖生产形势以及《德宏州制糖企业关于2021/2022年度糖料蔗收购价格和生产扶持政策的决定》（德糖企联发〔2021〕1号），确定2021/2022榨季全州甘蔗收购价格为：优良品种每吨450元、普通品种每吨420元、淘汰品种每吨400元，品种类别按蔗区由制糖企业合理确定；继续实行与食糖销售价格挂钩联动二次结算办法，糖蔗联动基价和联动系数执行云南省糖业协会指导意见，三类品种（淘汰品种）及境外甘蔗不享受糖蔗联动价。
实行蔗梢做种加价政策。由企业推广种植的品种，采用上半茎做种的（上半茎留种达60公分以上），下半茎及时交售进厂、无霉变、无侧芽的甘蔗，每吨加价20元。
（四）企业扶持政策 
新植蔗补助：
（1）新植现金补助：1月31日前，按四项技术要求新扩种甘蔗（前茬未种植甘蔗地块），每亩补助300元；
（2）肥料补助：每亩补助29%复合肥40kg。
（3）全程机械化示范补助：对流转土地并按“四项技术”要求进行全程机械化示范建设种植100亩以上（含100亩）的大户、家庭农场，提供土地证明材料，报企业认可、验收合格后，每亩补助300元。
翻种补助：3月31日前，按四项技术要求翻种甘蔗，每亩补助100元。
甘蔗地膜覆盖技术推广补助：推广全膜覆盖，因地制宜选择全膜9kg/亩、双沟膜6kg/亩进行规范管理的新植和宿根甘蔗，按实际领用地膜数量，由企业补助50%、蔗农承担50%，蔗农承担部分记入物资预付款。实行单膜覆盖的，由企业补助地膜3kg/亩。
甘蔗病虫害统防统治农药补助：甘蔗虫害危害严重区域，由企业制定农药防虫配方，每亩补助50元左右的农药。超出补助金额的农药款由蔗农承担，按预付甘蔗款办理。蔗农不愿承担的，取消农药补助。
担保贷款：蔗农在种植甘蔗过程中确实存在资金困难的，无欠款记录、诚实守信、具备还款能力的，由本人提出申请，制糖企业担保，向金融部门办理担保贷款，新种植的每亩担保贷款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宿根甘蔗面积1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中耕管理期间，每亩担保贷款金额不得超过500元。
现金预付款：蔗农在种植甘蔗过程中确实存在资金困难，无欠款记录、诚实守信、具备还款能力的，由蔗农提出申请，经企业批准后给予办理预付甘蔗款，新植按每亩不得超过1000元标准；宿根甘蔗面积1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中耕管理期间，按每亩不得超过500元标准，企业按信用社同期担保贷款利息收取资金占用费。
3.奖励政策
（1）新植面积奖：以村、组为单位，不分水田蔗、旱地蔗，每亩奖励20元（村委会5元、村民小组15元）。
（2）工业入榨量奖：以村、组为单位，以上个榨季的工业入榨量为基数，基数内奖励3元/吨（村委会1元/吨，村民小组2元/吨）；超基数部分奖励9元/吨（村委会3元/吨、村民小组6元/吨）。
（五）乡镇（农场）甘蔗生产目标任务考核
2021/2022年度，全县甘蔗生产实行目标任务考核，即：乡镇（农场）新植蔗（含翻种）任务以县下达到各乡镇（农场）种植任务为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与下拨甘蔗产业工作经费挂钩，对未完成任务的乡镇（农场）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进行约谈，取消班子成员“评优评先”资格。
四、甘蔗种植、收榨、兑款要求
（一）种植要求：秋植蔗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30日，冬春植蔗截止时间为2022年4月30日。严禁毁林开荒种蔗，提倡在海拔1200米以下，坡度25度以下，适宜甘蔗生产的地块发展甘蔗生产。
（二）调榨及收榨要求：
1.制糖企业调榨外来甘蔗，必须征得县委、县政府的同意，方可入榨陇川县。
2.按照客观、公正、公平、科学合理的原则做好甘蔗砍运工作，加强砍、运、榨工作管理，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提高砍运榨管理水平。按时兑付蔗款，不得跨蔗区抢购甘蔗、严禁串榨。
3.科学合理安排开榨、收榨。制糖企业根据甘蔗生产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开榨时间。必须于2022年4月25日前结束收榨，凡超过4月25日收砍入榨的甘蔗，企业必须按每吨每天递增3元进行收购。
4.扣杂。实行有杂扣杂、无杂零扣的做法，每个单元糖厂全榨季平均扣杂比例不得超过1.5%。机收甘蔗根据收割质量，按比例实行浮动扣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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